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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人民政府、各相关管委会: 

为落实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

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若干措施》、《上海市加强

改革系统集成持续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行动方案》，优化

营商环境，推行区域评估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创新评估评价方法，提高审批效率，节

约社会资源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推进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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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。 

二、实施范围 

在本市产业基地、产业社区及其他有条件的区域推行区域评

估工作。 

三、责任主体及分工 

各区政府和管委会负责区域评估工作的整体统筹，制定区域

评估工作计划，按需有序推进。 

各园区管理主体负责组织开展区域评估工作，科学编制各类

区域评估报告，并按程序报送行业主管部门审核。对于暂未确定

管理主体的园区，由区政府、管委会指定单位组织开展。 

市、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依据相关规定对各项

区域评估报告进行审核，并做好区域评估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工

作。 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评估事项 

各区政府和管委会应结合地区自然地理条件、功能定位和实

际需求，合理确定需开展区域评估的事项，重点开展交通影响评

价、水资源论证、水土保持方案审查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雷

击风险评估、地震安全性评价等事项的区域评估工作。 

2.技术要求 

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明确各类区域评估的工作要求、适用范围

和条件等。各类区域评估报告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行业管理规

范进行编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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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成果运用 

区域评估报告应纳入“一网通办”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

系统，向社会公开，并纳入相关部门管理依据。对于已经完成区

域评估的，建设项目可根据行业主管部门要求，不再进行相应的

评估评审，但国家和本市另有规定以及区域评估报告明确需另行

开展评估评审的除外。 

五、工作保障 

实施区域评估是本市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改革举措，各区政

府和管委会、园区管理主体、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各司其职，积极

落实区域评估工作要求，并通过多种形式做好政策宣传、引导和

咨询服务，减轻企业负担，加快项目落地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

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形成督促推进机制，综合运用考核、评价等手

段，推动区域评估工作的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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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生态环境局，市水务局，市交通委，市地震局，市气象局， 

市交警总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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